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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航空承运人和飞行训练中心飞行教员执照管理办法 

1．目的和依据 

在 CCAR-61 部《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

审定规则》 H 章中，对飞行教员执照的颁发条件、执照持有人的权

利和限制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 61.221 条中规定的运输航空承

运人和飞行训练中心飞行教员主要担负运输航空公司驾驶员建立航

线运行经历、模拟机训练、本场飞行训练中的教学任务，可以称为运

输航空飞行教员。他们承担的工作和对他们的训练要求与飞行学校的

飞行教员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61.221 条对此类飞行教员执照的颁发

做出特殊规定，他们不必完全满足 H 章的其他要求，但同时要在其

飞行教员执照上签注相关限制。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是运输航空公司飞



行技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训练质量，

保障运行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规范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管理，根据 61.221 条和公共

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规章的规定，考虑到中国民航的实际情况，本咨

询通告对运输航空飞行教员（即在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和飞行训练中

心经局方批准的训练大纲中担任飞行教员的人员）的训练与合格要

求，执照的颁发与更新以及相关执照的权利与限制做出了具体解释。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对象为运输航空承运人和飞行训练中心初始申

请飞行教员执照或申请更新飞行教员执照的驾驶员。 

3．运输航空飞行教员培训的基本要求 

运输航空飞行教员申请人必须依据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相关规

章进行培训。培训由地面理论培训课程和飞行培训课程两部分组成。

地面理论培训课程包括：民航法规、机型理论（理念）、人为因素、

课堂教学法等课程；飞行培训课程包括：模拟机带飞训练、模拟机教

学训练及飞机本场教学训练。 

4．运输航空飞行教员的分类和在执照上的签注 

依据 CCAR-61.221 条的规定，运输航空飞行教员分为 3 类：航

线飞行教员（a类），模拟机飞行教员（b类），本场飞行教员（c类）。

每类飞行教员所能担负的教学任务不同（即权利不同），他们所需的



训练也不同。 

4.1 航线飞行教员（a类）。航线飞行教员是指能帮助驾驶员在航

线运行中建立运行经历的飞行教员。对于申请此类飞行教员执照的驾

驶员，需完成地面理论训练和模拟机带飞训练（着重航线运行中帮助

驾驶员积累运行经历所需的技能）并考试合格。在该类飞行教员执照

上增加签注“限于航线运行”。执照持有人可以在航线飞行中帮助驾驶

员建立运行经历，但不能进行模拟机和本场训练中的教学。  

4.2模拟机飞行教员（b类）。模拟机飞行教员是指能在模拟机训

练课程中担任飞行教员的人员，此类教员同时具有航线飞行教员的权

利。在训练上需完成地面理论培训和模拟机教学培训课程，并经考试

合格。在该类飞行教员执照上增加签注 “限于航线运行和模拟机训

练”。执照持有人可以在模拟机训练课程中担任教员，也可在航线运

行中帮助驾驶员建立运行经历。 

4.3本场飞行教员（c类）。本场飞行教员是指能在使用航空器进

行本场飞行训练中担任飞行教员的人员，此类教员同时具有航线、模

拟机飞行教员的权利。在训练上需完成地面理论培训课程、模拟机教

学培训课程以及航空器本场教学培训课程，并经考试合格。执照持有

人可在航线飞行、模拟机训练和本场飞行训练中担任教员。 

4.4 由于运输航空飞行教员在航空器型别上有较高要求，因此在

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备注栏中应签注合格于担任飞行教员的航

空器型别。航空器型别的签注代码与驾驶员执照相同。 



5. 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申请、培训和颁发 

5.1 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申请人应当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

申请表（或由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在网上填写申请表），

所在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根据需要向局方进行推荐，并负

责对申请人的进入条件进行审核。 

5.2 飞行教员申请人的培训由所在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

心负责组织。各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应当依据本咨询通告

附件一“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最低训练要求”制定飞行教员训练提纲，

经局方批准后实施，并向训练结束后经评估小组评估合格的申请人颁

发训练合格证。 

5.2.1 对教员训练大纲的审定由地区管理局组织实施，合格后报

总局备案，总局以抽查、复查的方式进行监督。 

5.2.2 局方在批准飞行教员训练提纲时，应当审查其训练课程是

否符合相应运行规章和本咨询通告等文件的要求，审查在训练大纲中

担任教学的教员的资格和能力，训练设施、设备等，确定通过训练能

否达到训练目标。 

5.2.3 地区管理局应在辖区范围内针对每一个航空器型别设定评

估小组并报飞行标准司公布备案，每个评估小组由具备资质的运行监

察员负责，并按需要选择部分该型别委任代表组成；飞行训练结束时，

受训者应当经上述评估小组进行评估，合格者方可颁发飞行教员执

照。 

5.2.4 经局方批准，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可以委托其



它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的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对本单位

飞行人员进行飞行教员的培训。 

5.3运输航空飞行教员培训课程和时间一般要求如下： 

5.3.1 初次申请各类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进入条件、培训课

程和时间要求见下表： 

训练种类 进入条件 地面理论课程 飞行培训课程 

转 a类教员 

在本机型担任机长飞行经

历时间至少 100小时，在

运输航空担任机长总飞行

经历时间至少 500小时。

40 小时基础理论

和 8 小时机型理

论 

6 小时作为 PF 的在

座训练（包含 1小时

模拟机本场） 

a类转 b类 a类教员合格。 
4 小时模拟机面

板课程 

12 小时模拟机操纵

面板的训练和 12 小

时在教员监视下的

模拟机教学 

b类转 c类 

b 类教员合格，在本机型

担任机长飞行经历时间至

少 500小时。 

 1小时本场训练 

5.3.1.1允许符合转教员条件的机长直接转 b类或 c类教员。跨类

申请时，上表中训练时间累加计算。 

5.3.1.2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新成立航空公司或引进新机型等，经

局方批准，转教员的进入条件可以低于上表中的条件，但至少应当在

本机型上满足运行规章规定的运行经历后担任机长飞行 100小时。依

据本款转飞行教员的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应当制定适当

的安全措施。 

5.3.1.3经局方批准，对于没有模拟机的机型，可以用航空器代替

模拟机训练，并申请 A 类教员执照，如果担任本场教员，需增加 1



小时本场训练。 

5.3.2 已持有飞行教员执照的驾驶员增加型别签注（例如 B-737

教员转 B-757教员）的进入条件、培训课程和时间要求见下表： 

训练种类 进入条件 地面理论课程 飞行培训课程 

转 a类教员 
在本机型担任机长飞行经

历时间至少 100小时 
8小时机型理论 

2 小时作为 PF 的在

座训练 

a类转 b类 a类教员 
4 小时模拟机面

板课程 

4 小时模拟机操纵面

板的训练 

b类转 c类 b类教员  
1 小时本场或模拟本

场（高级模拟机） 

5.3.2.1允许符合转教员条件的机长直接转 b类或 c类教员。跨类

申请时，训练时间累加计算。 

5.3.2.2 如果原教员执照持有人没有完成 5.3.1款要求的 b类或 c

类教员训练，其培训需按 5.3.1款相应要求进行。 

5.3.2.3在特殊情况下，例如航空公司引进新机型等，经局方批准，

转教员的进入条件可以低于上表中的条件，但至少应当在该机型上满

足运行规章规定的运行经历后飞行 8次起落。 

5.3.2.4驾驶员由组类Ⅰ飞机改装组类Ⅱ飞机后，在新的组类飞机

上申请飞行教员执照按 5.3.1所列表格中要求的内容进行训练。 

6. 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的更新和重新办理 

6.1飞行教员执照的有效期为 24个日历月。执照持有人应当在其

执照有效期满前 90天向局方申请更新其执照。 

6.1.1 下列情况可以直接申请教员执照的更新： 



6.1.1.1 A类教员：50小时航线监视飞行的经历； 

6.1.1.2 B类教员：50小时航线监视飞行的经历和 20小时模拟机

教学经历； 

6.1.1.3 C类教员：50小时航线监视飞行的经历、20小时模拟机

教学经历和 5小时本场教学经历； 

6.1.1.4 上述经历应在取得原教员执照之后至申请之日期间取

得，并由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出具文件证明。 

6.1.2 不满足 6.1.1的申请人，应按照下述要求完成飞行教员更新

课程： 

6.1.2.1 A类教员：2小时作为 PF的在座训练； 

6.1.2.2 B类教员：4小时模拟机操纵面板的训练； 

6.1.2.3 C类教员：1小时本场或模拟本场（高级模拟机）。 

6.2 飞行教员执照重新办理：飞行教员执照过期后，如持有人欲

重新获得飞行教员执照，其训练应当按 5.3.1 中的要求执行，训练时

间可以适当减少，但必须通过考试。 

7．施行和废止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2003 年 11 月 13 日下发的《关

于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颁发、换发有关管理办法》（AC-61-FS-006）

同时废止。原已获得批准的训练机构在有效期满之前应按照本咨询通

告修改训练大纲，并获得局方批准。  



附件一：航线运输飞行教员最低训练要求 

 

说  明 

本要求所包含的内容：基础理论课程阶段和飞行教学实践阶段。

依据本要求制定的训练大纲应被设计为能在理论知识教学、飞行教学

和模拟飞行教学方面给予申请人足够的训练，以使申请人能按照本最

低训练要求为驾驶员提供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以及行使相应运行规

章赋予飞行教员的权利。 

实施程序：基础理论课程阶段和飞行教学实践阶段的训练须由经

总局批准的运输航空承运人或飞行训练中心实施。其中基础理论课程

阶段和飞行教学实践阶段的训练时间不应低于最低训练要求中的最

少时间。完成基础理论课程阶段并考试合格的申请人方可进入飞行教

学实践阶段的训练。 

每个申请人都应有一份贯穿于整个课程的个人进度书面报告，并

且在申请考试之前，每个申请人的教学能力都应被培训单位的教员评

估为满意并签字推荐。完成地面训练时，申请人应通过局方监督下培

训机构组织的理论考试；完成飞行训练时，申请人应通过局方指定的

人员评估。 

按照本最低训练要求实施的训练不得替代运行规章和执照规章

中所要求的复训和熟练检查。 

申请 A类教员的申请人须完成第一阶段所有课程和第二阶段一、



二部分课程；申请 B 类教员的申请人须完成第一阶段所有课程和第

二阶段一、二、三部分课程；申请 C 类教员的申请人须完成第一阶

段所有课程和第二阶段全部课程。 



第一阶段 基础理论课程（不少于 40小时） 

一、适用规章和教学基本理论 

1、教员的职责； 

2、适用的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a. CCAR-61相关内容 

b. CCAR-91相关内容 

c. CCAR-121相关内容 

d. CCAR-135相关内容 

e. CCAR-142相关内容 

3、教学基本原理 

a. 学习过程 

1)学习的动机 

2)知觉和理解 

3)记忆及其应用 

4)习惯与转变 

5)学习的障碍 

6)学习的动力 

7)学习方法 

8)学习的进度 

b. 教学的过程 

1)有效教学的要素 

2)教学活动的计划 



3)教学方法 

4)从“已知”到“未知”的教学 

5)“课程计划”的使用 

c. 训练的基本原理 

1)高度结构化（经批准的）训练课程的价值 

2)有计划的课程大纲的重要性 

3)理论知识和飞行教学的一体化 

二、教学方法 

1、理论教学技巧 

a. 训练辅助设备的使用 

b. 小组授课 

c. 个人的讲评 

d. 学生的参与和讨论 

2、飞行教学技巧 

a. 飞行环境和驾驶舱环境 

b. 实用教学技巧 

c. 飞行后的和飞行中的判断和决策 

3、对驾驶员表现的恰当评价，包括如何发现不适当或不充分的

训练和可能对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个人特性； 

a. 阶段考试的作用 

b. 知识的回忆 

c. 由知识到理解的转化 



d. 由理解到行动的发展 

e. 评估进展速度的需要 

4、发现影响受训人员进步的原因及纠正措施； 

a. 确定造成错误的原因 

b. 确定解决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的顺序 

c. 避免过火的批评 

d. 需要清楚简练的沟通 

5、与飞行教学有关的人为因素与机组资源管理（CRM） 

a. 生理学因素 

b. 心理学因素 

c. 人类的信息处理过程 

d. 行为和态度 

e. 判断和决策的制定 

f. 飞行教学实施阶段的机组资源管理（CRM） 

g. 教员和学员的关系 

三、教学的实施和管理  

1、训练大纲的理解和实施 

a. 教学计划 

b. 准备 

c. 解释和演示 

d. 学生的参与和实践 

e. 评估 



2、训练的管理 

a. 飞行/理论知识教学记录 

b. 驾驶员飞行经历记录本 

c. 飞行/地面课程 

d. 学习材料 

e. 正式表格 

f. 航空器飞行手册/合格证持有人的手册/驾驶员的操作手册 

g. 飞行授权文件 

h. 航空器文件 

3、教学与飞行安全 

a. 选择安全的高度 

b. 控制放手量 

c. 处境意识 

d. 坚持正确的运行程序（SOP） 

 

注：标记有的内容为更新课程中要求至少包括的内容。 



第二阶段 飞行教学实践阶段 

一、相关理论课程（不少于 8小时） 

1、依据本要求制定的课程应与申请人所申请的的飞机型别有关，

并应给出所有理论知识教学的详细内容，以及在该型别飞机上完成所

规定的正常、非正常和应急程序的方法、程序与限制； 

2、合格证持有人的运行手册和运行规范的相关部分以及合格证

持有人的规定与程序。 

3、与多机组成员协作方面的训练有关的人为因素的识别和应用。 

二、在座飞行训练（不少于 6小时） 

1、依据本要求制定的课程的内容应包括适用于该飞机型别的训

练练习。 

2、应教授申请人并使其熟悉在左、右座上对所要求的正常、非

正常和应急动作都应当进行足够的飞行教学和飞行检查的练习，以保

证其能胜任本规则所要求的飞行检查和飞行教学任务。 

3、应教授申请人对于训练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情况，从任一

个驾驶员座位上采取的相应安全措施。 

4、应教授申请人飞行中偏差动作的防止和纠正。 

5、应教授申请人飞行前和飞行后讲评的方法与技巧。 

三、飞行模拟机操作（不少于 12小时） 

1、飞行模拟机教员操作面板的使用 

2、申请人操作飞行模拟机实施如下科目的训练： 

a. 正常和非正常程序以及检查单的使用 



b. 无线电/导航设备的设置； 

c. 启动发动机； 

d. 起飞检查； 

e. 低能见度起飞，离地后转换到仪表飞行； 

f. 侧风、湿滑跑道起飞； 

g. 起飞过程中，在V1和V2之间发动机失效； 

h. 在达到V1之前中断起飞； 

i. 高马赫数抖振、具体的飞行特性（如必要）； 

j. 大坡度转弯； 

k. 在接近失速时改出（起飞构形、光洁构形、着陆构形）； 

l. 仪表进近至要求的最低决断高或最低下降高/高度，在进近并

着陆或复飞期间单发失效； 

m. 中断着陆并复飞；和 

n. 侧风着陆。 

3、如适用，申请人操作飞行模拟机实施 II 类和 III 类运行的训

练：（不少于 4小时） 

 a. 精密进近，因航空器或地面设备缺陷引起的带自动油门和

飞行指引的自动复飞； 

b. 因天气条件引起的复飞； 

c. 因偏离中心线位置引起的在决断高复飞； 

d. II类/III类进近中必须有一次进近至着陆。 

4、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讲评的方法与技巧。 



四、本场飞行训练（不少于 1小时） 

1、飞行训练 

a. 在外部检查期间熟悉操纵装置； 

b. 正常和非正常程序以及检查单的使用，无线电和导航设备的

设置，启动发动机； 

c. 滑行； 

d. 起飞； 

e. 起飞期间，在达到起始爬升姿态后，刚达到V2后不久模拟发

动机失效； 

f. 其他应急程序（如必要）； 

g. 仪表进近到要求的最低决断高，在进近并着陆或复飞期间手

动模拟关闭一台发动机； 

h. 模拟单发失效从最低决断高复飞；和 

i. 模拟单发失效（关键发动机）着陆。 

2、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讲评的方法与技巧 



附件二：运输飞行教员执照和等级申请表样式 
 

用墨水笔或打印填写所有项目 

I基本信息 

姓名(汉语及全拼) 国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别 

  男   女 

家庭 出生地 民族 电

话 移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 永久住址 

身份证明  身份证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编号  

执照编号 颁发日期                     年   月   日

型别等级  

是否持有 CAAC颁发的体检合格证？     是  否 I级体检合格证体检合格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能正确读、听、说、写汉语？        是  否 

起止年月 校、院、专业及取得的学位 

  

  

  

  

  

  

学

习

简

历 

  

   

起止年月 在何地、何部门、任何职务 

  

  

  

  

  

  

工

作

经

历 

  

   



 
II申请信息 

申请型别等级飞行教员执照种类 

初始申请  增加型别签注   教员执照更新 

A类(航线飞行教员)  B类(航线和模拟机飞行教员)   C类飞行教员 

所申请的型别签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声明：我保证上述填写内容属实，如有不实后果本人负责。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IV运输航空公司推荐 

公司、分公司飞行技术管理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V监察员审查报告 

所在地区管理局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新疆 

理论培训是否通过         是  否                        通过日期         年   月   日 

模拟机训练是否通过       是  否                        通过日期         年   月   日  

机型飞行培训是否通过     是  否                        通过日期         年   月   日 

按照执行的 CCAR-61部和 CCAR-121部有关运输航空公司飞行教员执照的要求，我对本申请进行了审核，

结论如下： 

同意签发_____类飞行教员执照，型别签注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签发运输航空飞行教员执照，签发不批准通知书。说明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察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人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临时执照制作人签字 制作日期         年    月    日

VI民航总局飞行标准司审核 

收到申请人的完整档案，对监察员颁发执照没有异议，同意颁发正式执照。 

认为还存在问题，颁发不批准通知书。说明问题： 

 

 

 

监察员签字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正式执照制作人签字 制作日期               年    月    日

附下述哪些文件 

驾驶员执照复印件                身份证明复印件              体检合格证复印件 

训练进度报告表                  理论培训合格证              A类教员训练合格证 

 B类教员训练合格证               C类教员训练合格证          教学记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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